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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參加 110年度四縣市(中彰投澎)能源教育推動中心

「認識能源與節能」海報甄選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經濟部能源局 110年度輔導學校推動能源教育計畫。 

二、110年度四縣市(中彰投澎)能源教育推中心聯盟「認識能源與節能」海

報甄選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能源教育向下紮根，進以增進節能觀念。 

二、鼓勵學生海報創作風氣，提供展出與觀摩學習機會。 

三、以繪畫及生活體驗，分享有效節能行動，落實生活節能行為。 

四、增進學童對於節能之核心價值認知，具有思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

與實踐節能行動。 

五、落實美感教育紮根生活，提昇本市藝術人文氣息，豐富心靈生活。 

六、為推動節能減碳與能源基礎教育，充實學生節約能源知識，並融入藝術

創作，落實能源教育全面推廣意涵，以有效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 

叁、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協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合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民小學(南投縣能源教育推動中心)及中彰澎 

            三縣市能源推動中心學校 

肆、參賽對象：四縣市(中彰投澎)轄內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分成中年

級與高年級 2組，作者以 110學年度之年級作為分組依據，

二年級可跨組參加中年級組)。 

伍、參賽規則： 

一、主題：認識能源與節能 

請發揮創意，以圖像呈現，將節約能源題材融入海報的內容中。或

以節能減碳之學習經驗與體驗為範疇，關心再生能源(水力、風力、

太陽能、生質能等)之開發與運用，呈現節能減碳之具體作法及重

要性。 

節能減碳內容可至本縣能源推動學校粉絲專頁-「源來如此」按讚

查詢 http://t.cn/ELjamrm 

二、作品規格：  

http://t.cn/ELjam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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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繪彩色作品。以水彩、蠟筆、版畫、水墨、彩色筆等各種繪畫材料表現，  

       不接受電腦列印作品，但文字部分不在此限。 

2.紙張規格尺寸為 4開大小。以 4開圖畫紙製作。採海報格式，直式或橫

式皆可。 

3.作品須標明名稱，限平面創作，不可裱褙或護貝。 

4.每件參賽作品限由 1人創作，每人參加競賽作品以一件為限，每校至多

15件。 

5.作品報名表、著作權授權聲明書(如附件)黏貼於競賽作品之「背面右下  

  角」。 

陸、評選標準 

主題內容 35%，視覺表現（文字內容、繪畫技巧）35%，創意表現 30%。 

柒、繳件日期： 

每校至多 15件，自即日起至 110年 9月 24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

將作品及報名表(如附件)掛號寄至或親自送達承辦學校(僑光國小：南投縣草

屯鎮稻香路 20-2號，承辦人：學務主任陳良輔 049-2333684-113) 

捌、評選日期： 

收件時間截止後，經能源教育推動小組資格審查後，於南投縣僑光國民

小學，遴聘專家學者完成分組公開評選作業。 

玖、競賽獎項: 

一、各類組評選出前三名，各獎項成績若未達得獎標準則名額可從缺，其缺額

經委員決議後可彈性調整至其他獎項(南投縣初賽)。 

二、南投縣初賽作品由推動中心推薦(各組以 20件為限)，參加四縣市能源教

育推動中心聯盟海報甄選比賽(四縣市複賽) 

三、各項獎勵如下： 

(一)南投縣初賽: 

1.第一名：取 1名，頒發教育處獎狀乙幀及 1,500元禮卷，列指導老師 1

名，並給予嘉獎乙次。 

2.第二名：取 2名，頒發教育處獎狀乙幀及 1,000元禮卷，列指導老師 1

名，並給予獎狀乙紙。 

3.第三名：取 3名，頒發教育處獎狀乙幀及 500元禮卷，列指導老師 1

名，並給予獎狀乙紙。 

4.南投縣初賽指導教師依本縣獎勵要點予以獎勵，同一組別同一指導老師

取最佳成績獎勵。 

(二)四縣市(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澎湖縣)複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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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名：取 1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 3,000元。 

2.第二名：取 2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 1,500元。 

3.第三名：取 3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 1,000元。 

4.優選：錄取若干名，頒發獎盃乙座。 

四、得獎公告：獲獎名單將公告於教育處、僑光國小網頁及能源教育推動中心

臉書粉絲專頁「源來如此」。 

拾、注意事項 

一、每件參賽作品限由 1 人創作，指導老師 1 人，且每人參賽作品以 1 件為

限。 

二、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翻譯之情形，且以未曾參賽（展）或在任何形式媒

體發表、出版者為限，需簽立授權書(如附件)。如經發現參賽者違反規定，

將取消其參賽資格，除追回已頒發之獎狀、獎金及製作費，並公告違規事宜。

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三、主辦及執行單位於非營利目的之宣導範圍內，得不限時間、地點及次數，

將參賽作品作為公開宣傳或推廣之用。 

四、凡經審查得獎之作品，於此次活動以外之媒體宣傳使用時，均需註明該項

作品曾經參加本次活動得獎。 

拾壹、經費來源：由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縣能源教育推動中心項下支應。 

拾貳、獎勵：辦理成效績優，承辦學校相關人員依本縣教育人員獎懲標準辦

理敘獎。 

拾叁、本辦法經縣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 
 

附件 

110年度四縣市(中彰投澎)能源教育推動中心 

「認識能源與節能」海報甄選比賽報名表 

學 校 名 稱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組    別 □中年級組(2年級可跨組參加)  □高年級組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指導老師  

 

110年度四縣市(中彰投澎)能源教育推動中心「認識能源與節能」

海報甄選比賽活動著作權聲明暨授權書 

本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係_______(縣)         (鎮/鄉)          小學參加 110年度四縣市(中彰

投澎)能源教育推動中心「認識能源與節能」海報甄選比賽活動作品絕無剽

竊他人著作權情事，如違所言，願自負法律責任。若作品得獎後，同意由主

承辦單位以不同形式發行、推廣、保存及轉載，不索取任何酬勞、版稅。 

 此致 

        四縣市(中彰投澎)能源教育推動中心 

                           聲明人：               簽章 

          連帶保證人：家長                簽章 

                              或老師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